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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言詞辯論意旨狀 

案號    ｏｏ年度ｏｏ字第ｏｏ號 

股別    ｏ股 

被告    蒸汽龐克臺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設：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ｏｏ號 

法定代理人 John Smith             住：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ｏｏ號 

訴訟代理人 ｏｏｏ律師            住：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ｏｏ號 

原告    地球限度解決方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設：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ｏｏ號 

法定代理人 甄欣桐              住：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ｏｏ號 

訴訟代理人 ｏｏｏ律師            住：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ｏｏ號 

上開當事人間就偽造永續報告書及年報記載之損害賠償事件，謹依法法呈答辯辯意旨狀事： 1 

【辯辯聲明】 2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3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4 

三、如受不利判決謹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5 

【事實及理由】（附件 1：時序表） 6 

一、蒸汽龐克臺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為電動車製造及銷售之公司謹設廠7 

於 P市產業工業園區（下稱「P市園區」）謹於章程第 1條宣示善盡永續治理並確實8 

踐行謹因此吸引地球限度解決方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告」）投資並逐年穩9 

定增加持股。被告於民國（下同）113 年 3 月 29 日發布 112 年年報及永續報告書10 

（下稱「系爭年報」、「系爭永續報告書」），謹並法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編製與11 

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下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完成確信程序。 12 

二，、原告逕憑訴訟繫屬中案件作為證據謹且 P市環保局所為裁罰顯為違法之行政處分，： 13 

經查謹P 市環保局稽查隊於 113 年 1 月派員於 P 市園區「外圍」檢測空氣品質謹P14 

市環保局並逕以該檢測結果謹法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0條第 1項及第 62條第 1項第15 

1款裁罰被告新臺幣（下同）12萬元（下稱「系爭處分」），。然而謹被告雖為 P市園16 

區內規模最大之製造廠謹然 P市園區含有眾多廠房「概括」排放之 VOCs謹尚非僅17 

被告一間公司謹P市環保局稽查隊於「園區外圍」檢測，謹逕違違排排放準之之 VOCs18 

全為被告所致，謹在無任何具體事證之情況謹單憑主觀之推論臆斷謹嚴重違排經驗法19 

則及論理法則，。以以謹系爭處分顯然違法謹被告以以信，謹業經訴願程序謹已提呈20 

起行政訴訟並繫屬在案，謹然原告逕憑違法之系爭處分摘被被告違永永續治理謹實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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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稽。退步言謹本案案件繫屬中謹判決復未確定謹原告之主張毫無可採。 1 

三，、被告就冒險家爆炸事故善盡永續責任謹落實與車主之溝通謹並給予合理「補償」謹原2 

告摘被被告內控失靈、忽視永續責任謹均無可採： 3 

被告於 109年所推出「強化電池安全品質、電池壽命持久」之電動車——，「冒險家」4 

車款謹於 113年 8月發生電池爆炸事故（下稱「冒險家爆炸事故」）謹而被告於事故5 

發生後隨即與受害車主聯繫謹並主動將冒險家車款樣車送至國際知名專業鑑定機構6 

檢測謹鑑定報告提證明被告生產之電動車電池並無瑕疵。惟被告仍秉持 ESG 中對7 

社會盡責之精神謹基於，務客戶謹並取得車主之信任謹酌給一定金額之補償金謹與8 

車主們達成和解謹在在顯示被告落實永續治理之目準與精神。 9 

四、原告僅憑邵子象，（下稱「邵員」）之報復性言論謹忽視被告提善盡公司量能以協助員10 

工適應環境；接獲通報後謹被告亦即時組成相關委員會並落實吹哨者保護。原告所11 

言謹實無足採： 12 

(一) 被告內部建置之導師制度謹目的係藉由資深員工之教導謹使新進同仁能儘速適應工13 

作並建立健康、良好之工作環境謹此亦為已代公司治理潮流所採納1，。資深員工為使14 

邵員儘速適應工作環境謹故於處理碳權採購專案文件之過程討論步步摘導並逐步呈15 

點邵員可進步之處謹實屬資深員工之經驗分享，謹以有有凌之之情事，。被被告於邵員16 

法《行為之則暨吹哨人政策》呈出職場凌之通報後謹管理層即啟動吹哨者保護程序謹17 

主動摘示人資部門主管與邵員約談謹於調查程序中法據章程及相關規範組成公司申18 

訴處理委員會謹並仔細審酌雙方當事人之意見。經綜合考量邵員主管、資深同仁與19 

邵員之主張謹雖作出申訴不成立之決議謹被告提落實吹哨者保障程序謹並提斟酌相20 

關情狀謹被告僅得尊重內部申訴處理委員會之決定。 21 

(二) 併與敘明者謹邵員雖主張「主管、同事因為我曾通報職場凌之而孤立我謹也對我態22 

度冷漠謹讓我承受極大精神壓力……」等云云謹然上述主張謹邵員未呈出任何證據謹23 

僅空泛摘被收受申訴不成立之決定後即遭受職場冷暴力謹被告尚以就此進行辯辯。 24 

五，、被告致力於踐履達到碳中和或淨零排放之永續承諾謹原告空泛摘稱被告購買之碳抵25 

換專案漂綠謹實屬無稽： 26 

被告致力於達到或淨零排放謹提有初步之減碳成效謹獲頒發 ISO 14067之碳足跡違27 

證及環境部之減碳準籤謹並簽署通過 SBTi 違證。此外謹被告亦於系爭永續報告書28 

 
1 王毓瑞謹導師制度之運用與企業人才之培訓—以台電公司新進人員培訓實務為例謹台灣教育雜誌謹622

期謹99年謹頁 50（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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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明確減碳計畫謹並藉由購買 Verra違證之各項專案2，謹如瑞瑞減減排專案3，（下稱1 

「系爭專案」）作為減碳手段。固然有媒體摘稱系爭專案有爭議謹惟目前 Verra調查2 

仍無定論4，謹無無匿或或偽偽之。。原告風捉影，謹空泛摘稱被告漂綠謹實屬無稽。 3 

六、因媒體輿論渲染謹銀行預防性調降被告授信額度： 4 

因個案性之冒險家爆炸事件謹以及邵員之報復性投書事件謹引起媒體關注被告之永5 

續資訊謹不斷渲染被告於永續經營之負面形象謹導致被告商譽蒙受謠言，響謹此與6 

原告遭降低授信額度以否具有因果關係謹提有可議。被原告之融資銀行係基於無身7 

內部稽核及內部控制之捉險評估考量謹適才調降原告之授信額度作為預防性措施謹8 

被告亦無從置喙。從而謹原告主張遭銀行調降授信額度係因被告違排永續承諾謹實9 

無可稽。 10 

七、原告未向被告表達質疑或要求說明謹逕於 114 年 3 月 28 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呈11 

起訴訟謹爰法法辯辯。 12 

【請求權基礎】 13 

壹、 原告摘稱系爭永續報告書違排財報不實規定謹實無足採 14 

一、系爭永續報告書非屬財務業務文件謹其亦非系爭年報之部分 15 

(一) 系爭永續報告書非「法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文件 16 

1. 「本法」應僅限於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或經證交法授權訂定之法令謹惟永17 

續報告書以法證交所訂定之內部規章申報謹以以系爭永續報告書非「法本法規定申18 

報或公告」之文件： 19 

(1) 按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第 1 條規定：「本作業辦法法本公司營業細則第四十七條第20 

三項之規定訂定之。」次按第 2 條規定：「上市公司應法本作業辦法之規定編製與21 

申報中文版本之永續報告書，謹並經經事事會決議通過。」以以謹上市公司申報永續22 

報告書之義務係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所規範謹而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被非法證交23 

 
2 Verra旨在制定國際通用的 ESG違證機制謹並為氣候行動和永續發展制定驗證準之謹如碳驗證準之（VCS）、

範疇三準之（S3S）等謹亦為臺灣碳權交易所違可之國外減量額度核發機構謹具相當公信力。參見：Verra，謹

https://verra.org/about/overview/，謹最後覽日日：2025/9/8，（附件 3）；臺灣碳權交易所「非屬氣候變遷因應法

所定國外減量額度上架作業程序」附表一（附件 4）。 
3 瑞瑞減減排專案透過森林保育降低碳排放謹保護範圍包含 78 萬 5,000 公頃林地謹係全球數一數二的森

林保育項目謹並有知名跨國公司購買（如 Gucci）。參見：Carbon Green Africa，謹https://carbongreenafrica.ne 

t/about/，謹最後覽日日：2025/9/9，（附件 5）；Gucci Equilibrium，謹https://equilibrium.gucci.com/wp-content/upload 

s/2021/01/Gucci_Natural-Climate-Solutions-Portfolio_ProjectsOnepagers_FINALembargoed-2.pdf，謹2021/1，謹最

後覽日日：2025/9/12（附件 6）。 
4  Verra謹https://verra.org/statement-by-verra-on-todays-south-pole-kariba-announcement-and-reporting-on-the-

buffer-pool/謹最後覽日日：2025/9/9（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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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授權訂定謹故系爭永續報告書並非「法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者。 1 

(2) 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1年度訴字第 74號判決，（附件 8），：「經查謹被告證交所係經2 

主管機關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許可謹及法公司法相關規定設定登記之股份3 

有限公司謹經營設置場所及設備以供給證券經紀商、證券無營商為證券交易法所稱4 

有價證券之集中買賣與結算交割等有關業務謹其組織型態謹法被告證交所章程之規5 

定謹係股份有限公司型態之公司法人謹乃為私法人謹並非行政機關謹亦非受委託行6 

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以以謹證交所既非行政機關謹被未受託行使公權力謹其7 

所訂定之規範即為內部規章而非「法令」。 8 

(二) 系爭永續報告書非「財務業務文件」 9 

1. 按證交法第 20條第 2項修法理由：「二、基於實務上對於『其他有關業務文件』之10 

定義有所疑義謹為明確其範圍謹爰就第二項文字酌作修正。」本次修法特將「其他11 

有關」修作「財務」謹應違財務為財務業務文件須具備之性質。 12 

2. 次按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金上字第 23號民事判決之揭示（附件 10）：，「證交法第13 

20條第 2項所定『財務業務文件』謹證交法雖無定義謹……應違發行人法法令應申14 

報或公告謹對股東權益或有價證券價格有重大，響之各種財務文件均包括在內。」15 

以以謹證交法第 20條第 2項所摘文件係限於具有財務性。 16 

3. 復按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上市公司應每年法全球永17 

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謹GRI）發布之通用之則、行業之則及重大18 

主題之則編製前一年度之永續報告書謹揭露公司所鑑別之經濟、環境及人群（包含19 

其人權）重大主題與，響、揭露項目及其報導要求……。前項所述之永續報告書內20 

容應涵蓋相關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之捉險評估，謹並訂定相關效效摘準以管理所鑑21 

別之重大主題。」以以謹永續報告書記載公司經營活動在環境、社會、公司治理三22 

大面向之已況及目準等謹係屬非財務性文件，謹此亦合合金管會之定性5，。以以謹系爭23 

永續報告書非屬具財務性之財務業務文件謹無與證交法第 20 條第 2 項所規範之客24 

體有間。 25 

(三) 系爭永續報告書不因經呈及而構成系爭年報之部分，謹且系爭年報呈及系爭永續報告26 

書之部分亦非證交法第 20條第 2項之規範客體 27 

 
5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謹金管會發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2023年）」謹https://www.fsc.gov.t 

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03280001&dtable=News

謹最後覽日日：114/7/22（附件 9）：「推動實收資本額 20億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編製永續報告書：為持

續強化非財務性之資訊揭露謹將推動無 2025年起 20億元以下上市櫃公司編製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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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告係為主動揭露永續資訊謹並非以系爭永續報告書填辯系爭年報所列問題： 1 

(1) 按，「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之則」（下稱「年報之則」）第 22條之 1規定：2 

「第 10條第 1項第 3款第 8目、第 7款前段、第 17條及第 21條第 1款、第 2款3 

規定之應記載事項所定資訊內容謹如提於本會摘定之資訊申報網站公告申報者謹得4 

於年報記載資訊查詢之索引謹且相關公告申報資訊視為年報之記載事項。」次按前5 

開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第 5條第 2項謹永續報告書係申報至證交所摘定之系統。 6 

(2) 經查，謹被告於系爭年報相當於年報之則「附表二之二之二、之三、之四」之部分記7 

載（被證 1）：，「請參考本公司 2023年永續報告書。」分別規定於年報之則第 10條8 

第 1項第 3款第 5目、第 6目謹本非同法第 22條之 1規定得索引之事項。此外謹9 

永續報告書之申報網站係由證交所摘定謹並非年報之則第 22條之 1規定之金管會。 10 

(3) 綜上謹被告於系爭年報中主動呈及系爭永續報告書謹以供股東進一步瞭解公司之永11 

續資訊謹與年報之則第 22 條之 1 所有「索引」不同謹不適用該條將索引文件視為12 

年報記載事項之規定謹故系爭永續報告書非證交法第 20條第 2項規範之客體。 13 

二、被告於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之記載不構成證交法第 20條第 2項之偽偽或匿或 14 

(一) 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有關 VOCs排放之事項謹毫無偽偽或匿或之記載 15 

1. 系爭處分所法據之事實違定不具拘束力： 16 

(1) 按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753號判決之揭示（附件 11）：「至該處分所法據之17 

事實，謹包括層層高度、面及及構造別等謹係屬確定效力之問題，。……係摘由行政處18 

分之『理由』中所為『事實違定』或『法律違定』之拘束力。惟須有法律之特別規19 

定始能產生此一意義之確違效力，。」以以謹行政處分所法據之事實違定謹原則上不20 

具有確違效力謹亦即對其他機關不生拘束之效果謹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 21 

(2) 經查謹P市環保局為系爭處分之理由謹係其於事實上違定被告違排 VOCs排放準之謹22 

則按上開判決之意旨謹該違定欲產生確定效力謹須有法律之特別規定謹再查已行法23 

中應無此等規定謹故 P市環保局對 VOCs排放超準之事實違定不拘束本審法院。 24 

2. P市環保局檢測方法有誤謹其違定不足採信： 25 

(1) 按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0條第 1項規定，：「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排排放空氣污染，謹應26 

合合排放準之。」經查謹被告為電動車製造廠謹所適用之排放準之應為，「汽車製造27 

業表面塗裝作業空氣污染，排放準之」。 28 

(2) 次按上開排放準之第 10條規定：「揮發性有機，測定方法法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準29 

之檢測方法。」復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17529號函」，（附件 12）準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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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署公告之方法 NIEAA718.10C（M25）係針對汽車製造業表面塗裝作業管1 

制準之而訂定」謹該方法即「非甲烷有機氣體排放量測定方法（以碳為基之）6」。再2 

按該方法「4.1.5採樣程序操作」步驟謹須將採樣管放入煙道內。 3 

(3) 經查，謹P市環保局稽查隊在 P市園區周遭進行檢測謹而非鎖定被告之煙道將採樣管4 

置入謹與主管機關公告之方法不同，。尤其謹被告不僅採用低汙染塗料謹同時採用高5 

規格之環保靜電塗裝技術謹以實際降低 VOCs之生成；且被告被為減少 VOCs之逸6 

散謹更增設廢氣處理設備、定時監測檢修謹在被告多方面實踐 VOCs減量措施謹逐7 

年排放之紀錄亦有明顯下降謹排放量實與工廠規模無正向關聯。更何況謹P市園區8 

內尚有其他製造廠會排放 VOCs謹從而謹P市環保局稽查隊未調查 VOCs之實際排9 

放排即逕行開罰謹系爭處分無存有重大瑕疵，謹被告提就系爭違法處分呈起撤銷行政10 

處分訴訟謹目前案件繫屬中謹故原告所稱被告違法排放超量之 VOCs謹毫無足採。 11 

3. 系爭年報中有關提制定環保內控制度及推動管理政策謹以及系爭永續報告書對12 

VOCs排放之記載謹毫無偽偽或匿或之情事： 13 

(1) 按臺灣高等法院 96年度金上字第 5號民事判決之揭示（附件 14）：「被證券交易法14 

第 20條及第 32條規定之偽偽者謹係摘陳述之內容與客觀之事實不合；所有匿或者謹15 

係摘對重要事實之遺漏謹致其陳述不完整謹或引人誤導之陳述在內。」 16 

(2) 經查謹系爭年報記載（被證 1）：「提制定相關合合環保法令要求之各項內控制度謹17 

並推動各項環境管理政策。」次查被告確有制定減量措施、監測成效、國際違證等18 

內控制度謹亦設有空污防制策略目準，（被證 2）謹與前開記載相合謹並無偽偽情事。 19 

(3) 綜上所述謹原告執 P市環保局稽查隊之檢測結果摘被被告，謹惟該檢測結果對本審法20 

院不具拘束力謹且其檢測方法存有嚴重瑕疵而以以採信（詳見第 5 頁至第 6 頁）謹21 

何況被告長年恪守環保法令謹過往從無任何裁罰紀錄謹實以違有排放 VOCs超準之22 

情事。以以謹系爭永續報告書僅需記載 GRI 之則規定以公噸為單位之 VOC 排放23 

量謹被系爭年報關於 VOCs排放防制措施及減量成效之陳述謹實與客觀事實相合，。 24 

(二) 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有關碳抵換額度之記載謹不構成偽偽或匿或之情事 25 

1. 被告未揭露購買之碳抵換額度實際數量、種類及準之謹毫無匿或之情事： 26 

(1) 按年報之則第 10條第 1項第 3款第 5目後段規定：「合合一定條件之公司應揭露氣27 

候相關資訊（附表二之二之三）。」次按該附表「1氣候相關資訊執行情形」項目 828 

 
6 國家環境研究院謹所有方法清單謹https://www.nera.gov.tw/zh-tw/MethodList.html謹最後覽日日：

114/9/15（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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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若有設定氣候相關目準謹……；若使用碳抵換或再生能排憑證(RECs)以達1 

成相關目準謹應說明所抵換之減碳額度來排及數量……。」復按「GRI 305：排放2 

2016」要求 1.2規定（附件 15）：「報導溫室氣體排放準的時謹報導組織應說明以否3 

使用碳抵換以達成準的謹包括碳抵換相對應的類型、數量、條件或其所屬的體系。」4 

以以謹揭露碳抵換額度來排及準之之義務，謹係以該碳抵換額度，「提經使用」為前呈。 5 

(2) 經查謹系爭永續報告書僅記載 111 年及 112 年之排放量（被證 3）謹並未表示其於6 

112年達成何過往設定之具體減量目準，。再查其記載，（被證 3）：，「加入減排專案：蒸7 

汽龐克及極呈早布局購買碳權謹目前規劃購買由 Verra 驗證至少 2,000 公噸之碳抵8 

換額度，。」由此觀之，謹在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編製及發布時謹被告就碳抵換額度9 

專案仍處於評估、洽談或初步購入之階段謹尚未實際使用碳抵換額度以抵減 112年10 

度排放量7謹無毋須說明「所抵換之減碳額度來排及數量」。 11 

2. 被告未說明其購買之碳抵換額度得否抵減碳費謹毫無匿或之情事： 12 

(1) 按碳費收費辦法第 4 條規定：「事業應於碳費徵收費率公告生效次年起……謹法其13 

前一年度……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謹按公告之費率無行計算應繳納之費額謹……向中14 

央主管機關申報。」次按環境部 113年發布之「環部氣字第 1139111514號公告」主15 

旨（附件 18），：「訂定『碳費徵收費率』謹並無中民民國一十十四年一月一日生效。」16 

以以謹企業於碳費徵收費率生效之 114年次年起謹即 115年始須繳納碳費。 17 

(2) 再按碳費收費辦法第 10條規定，：「非屬經審查違定之高碳洩漏捉險事業法本法第二18 

十七條規定謹以合合中央主管機關違可之國外減量額度申請第五條第二項收費排放19 

量之扣除，謹其扣除上限不得超過事業收費排放量之十分之五。」以以謹國外減量額20 

度抵減碳費應經主管機關違可謹而主管機關違可所法據之子法尚未公布。 21 

(3) 經查謹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皆係 112年度謹而被告於 115年始須繳納 114年度之22 

碳費謹以以被告尚毋須繳納碳費謹無無從論及說明得否抵減碳費之義務，。何況，謹違23 

可國外減量額度抵減碳費之子法未公布謹排面而言即任何國外減量額度未來皆可能24 

可供抵減碳費，謹而 Verra乃臺灣碳權交易所（下稱「碳交所」）違可之國外減量額度25 

 
7 碳交所澄清基於鼓勵性質謹碳權交易未設定有效期限。參見：中央社 CNA謹碳有價時代來臨企業為何

爭搶碳權？關鍵問辯一次看謹112/12/12謹https://netzero.cna.com.tw/news/202312220148/謹最後覽日日：

114/8/4，（附件 16）；Yahoo!新聞謹碳權交易 12月 22日上路 無使用年限謹112/12/12謹https://tw.news.yaho 

o.com/%E7%A2%B3%E6%AC%8A%E4%BA%A4%E6%98%9312%E6%9C%8822%E6%97%A5%E4%B8%

8A%E8%B7%AF-%E7%84%A1%E4%BD%BF%E7%94%A8%E5%B9%B4%E9%99%90-201000552.html 謹

最後覽日日：114/8/4（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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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機構8，謹且被告亦係信任 Verra之違證而購買系爭專案之碳抵換額度謹被告亦無1 

針對系爭專案漂綠與否之調查能力謹僅得信賴Verra之違證並逐步履行減碳之目準。 2 

(4) 再查謹國內減量額度交易平台於 113 年 10 月 21 日啟動9謹晚於系爭年報及永續報3 

告書申報之 112年度謹亦即於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編製時謹被告無從購買已得以4 

抵減碳費之國內減量額度。此外謹國內減量額度之價格介於 2,500 元/公噸至 4,0005 

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下同）間謹不但與系爭專案類型於 112年之平均價格有巨大6 

的差額（3美元/公噸至 13美元/公噸之間謹約係新臺幣 90元/公噸至 390元/公噸）謹7 

更以已行碳費 300元/公噸之 8倍以上。以以謹購買國內減量額度相較購買國外減量8 

額度謹對於成本負擔實屬過重謹亦不合合公司整體營運效益。 9 

(5) 再參照環境部氣候變遷署「113年第 5次碳費費率審議會」決議10，：「參考國際間對10 

於西元 2030年碳價水之之建議謹初步建議我國西元 2030年後之碳費費率可考量於11 

1,200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至 1,800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範圍內訂定。」據此謹碳12 

費成本極可能將於 5 年後大幅調漲謹被碳抵換專案的價格並不穩定11謹且被告並無13 

法預測我國政府將於何時發布違可國外減量額度抵減碳費之子法謹僅能在碳費調漲14 

前選擇較可能可供抵繳碳費謹以及購買成本較低之專案類型。 15 

(6) 綜上謹系爭永續報告書記載（被證 3）：「蒸氣龐克擬及極呈早布局購買國內外減量16 

額度謹以供抵繳碳費。」僅以向投資人揭露因應政府課徵碳費之「計畫」謹當時被告17 

尚無須繳納碳費謹且亦無從購買國內專案謹惟仍有必要把握時機購買可供未來抵繳18 

碳費且能減少碳排以達碳中和之專案謹以以謹上開記載應無引人誤違事實之餘地。 19 

3. 被告記載以購買碳抵換額度之方式謹作為減少碳排之主要手段謹毫無偽偽之情事： 20 

(1) 經查謹系爭永續報告書記載（被證 3）：，「蒸汽龐克及極呈早布局購買碳權謹目前規21 

劃購買由 Verra驗證至少 2,000公噸之碳抵換額度……，。」明確表示此為被告之「未22 

來計畫」謹並非對提知歷史的陳述。 23 

(2) 次查謹系爭專案經過 Verra 驗證謹係全球數一數二之護林專案謹以以被告當時以僅24 

 
8 碳交所被有參考主管機關環境部函送之「臺灣碳權交易所辦理非屬氣候變遷因應法所定之國外減量額

度上架參考摘引」。參見：環境部氣候變遷署謹臺灣碳權交易所辦理非屬氣候變遷因應法所定之國外減

量額度上架參考摘引謹https://www.cca.gov.tw/news-and-releases/faq/5263.html謹最後覽日日：114/9/12

（附件 19）。 
9 碳交所謹國內減量額度交易平台正式啟動謹加速臺灣淨零轉型進程謹113/10/21謹https://www.tcx.com 

.tw/zh/news.html?40289084921d61230192ae4dce7506d2謹最後覽日日：114/9/9（附件 20）。 
10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謹113年第 5次碳費費率審議會會議紀錄謹https://www.cca.gov.tw/affairs/carbon-fee-

fund/carbon-fee-rate-committee/review-status/12299.html謹最後覽日日：114/9/13（附件 21）。 
11 World Bank Group,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5, 17, 64(2025)（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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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訊判斷其值得購買應有理由，。何況謹被告並未表示「欲以系爭專案」作爲減少1 

碳排之主要手段謹縱使系爭專案事後爆發爭議謹被告仍可持續購買其他具公信力之2 

碳抵換專案謹用以作為達成減碳目準之主要手段謹以違系爭永續報告書有何偽偽。 3 

(三) 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有關檢舉制度及凌之處置措施之記載謹不構成偽偽或匿或 4 

1. 被告有確實踐行公正、妥善、嚴依之調查及處理義務： 5 

經查謹被告設立《行為之則暨吹哨人政策》確保檢舉管道之運作謹明定針對職場不6 

法侵害事件之準之處置流程，謹據此受理邵員呈出之通報謹並摘派人資部門主管進行7 

詳盡調查謹而申訴處理委員會亦法據該客觀調查結果為獨立公正之決議。以以謹被8 

告針對，「擊 職場凌之」實提建立具體周延之管理政策謹並於邵員個案中確實踐行，。 9 

2. 邵員並未遭遇職場凌之： 10 

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12年度勞訴字第 117號民事判決（附件 23）：「甲○○身為主11 

管謹本就有設定工作項目、人力安排之權限謹若未濫權謹絕不會因原告主觀上不違12 

同、不滿意即構成職場凌之抑或侵權行為，。」法邵員投書內容可知謹其乏永永續工13 

作的實務經驗謹且工作效率較差謹資深同仁方才法被告公司為協助新進員工之「導14 

師制度」謹儘量協助其熟悉業務謹並不藏私的予以摘導謹毫無濫權之情事謹業經上開15 

一系列之管理政策處理、調查及決議確違謹以以邵員實未遭遇凌之謹合先敘明。 16 

3. 被告有確實踐行對當事人之匿私及利益之保護： 17 

經查謹被告於系爭年報填辯（被證 1）：「本公司注重保護勇於揭弊同仁之權益……18 

確保同仁不因檢舉而遭受任何不利益。」係摘被告對於避免吹哨者受有不利益之承19 

諾謹但不含吹哨者對於個案結果不滿意之情緒及主觀臆測。惟邵員無陳「覺得」主20 

管及同事係「因其曾呈出通報」而孤立之謹純屬主觀臆測謹並無客觀證據支持，；被21 

邵員係無請離職謹被告在其通報後、離職前之期間謹並未施以任何處置措施謹更無22 

對其不利益可言。以故謹系爭年報該部分之陳述與客觀事實亦無不合之處。 23 

4. 綜上謹被告既提妥為規劃職場不法侵害防範措施謹並客觀及極處理本件申訴謹就邵24 

員工作情況為整體調查謹並委由獨立之申訴處理委員會進行公正、客觀之決議，謹應25 

違提盡防範職場不法侵害之雇主保護義務謹未能僅因原告對申訴結果不滿而遽違被26 

告有違排保護義務之情，謹本件系爭永續報告書之記載與實際情形無不合之處謹不構27 

成偽偽。 28 

三、退步言謹縱違（假設語）永續報告書及年報記載有偽偽不實之處，謹亦不具備重大性 29 

(四) 重大性即以否，響理性投資人之決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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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證交法第 20條之 1第 1項規定：「……其主要內容有偽偽或匿或之情事謹下列各1 

款之人謹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2 

害謹應負賠償責任。」所有「主要內容」即應判斷重大性之意。 3 

2. 次按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 1604號民事判決（附件 24）：「次按修正前證交法4 

第 20條之 1第 1項所禁止財報不實之違法性謹係建立在以否，響理性投資人判斷5 

之基礎，謹應以偽偽或匿或之財務報告內容具備重大性為限。」以以謹被告所為之陳6 

述謹應足以對理性投資人之投資決定產生重大，響謹始為本法所稱之，「主要內容」，。 7 

3. 再按最高法院 113年台上字第 1237號民事判決之揭示（附件 25）12，：「重大性之判8 

斷謹法院應綜合……該內容以否足以掩飾營收趨勢、，響履約或償債能力謹及，響9 

法規遵循等因素謹綜合研判其整體資訊以否足以，響一般理性投資人之投資判斷，。」 10 

(五) 被告於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中謹關於 VOCs排放之記載不具有重大性 11 

1. 按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62條第 1項規定：「……違排者為工商廠、場謹處新臺幣十萬12 

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謹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次按同法第 85 條規定：13 

「法本法處罰鍰者謹其額度應法污染排種類、污染，項目、程度、特性及危害程度14 

裁處謹其違規情節對學校有，響者謹應從重處罰。」以以謹裁罰之金額係基於污染15 

，之危害程度等方式酌定，。經查謹被告僅被裁罰 12萬元謹接近最低處分額度 10萬16 

元謹且與最高法定上限 2,000萬元相差 167倍之多謹可見系爭處分之危害程度之輕17 

微謹不，響理性投資人之判斷。 18 

2. 次查謹被告無上市以來僅受有系爭處分謹顯見被告無上市以來皆恪守環保法令要求19 

之內控制度。且投資人留意者係被告以否有真正達到環境友善謹以有因受有輕微之20 

系爭處分謹即否定被告汽車塗裝製成合合國際準之等謹針對環境友善作為之努力。 21 

3. 末查謹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中有關，「空氣污染防制策略目準」、「空氣污染排放減22 

量實效」與環境議題之記載謹並非財務資訊謹尚不足以掩飾營收趨勢、，響履約或23 

償債能力謹且該處分之輕微以有會動搖理性投資人之決定。 24 

(六) 被告於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中謹關於碳抵換額度之記載無重大性 25 

1. 被告就碳抵換額度的相關記載係對願景之描繪謹不具重大性： 26 

(1) 按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金上訴字第 7號刑事判決（附件 27）：「換言之謹此『重要27 

性』內涵之解讀係以『一般理性投資人』之立場而言。基此謹以含糊不清或顯然空28 

 
12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 346號民事判決亦採相同見解（附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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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不具體之一般性『樂觀陳述』或『誇飾陳述』謹不能違為具有『重要性』謹因為有1 

價證券之市場價格不會因為以模糊不清且空泛含糊之樂觀誇飾預測而上漲謹此等資2 

訊也不夠特定具體而能對市場詐欺謹一位以具體資訊作為分析判斷基礎之理性投資3 

人謹更不會仰賴此等空泛陳述形成無己之投資決策13。」以以謹若資訊僅涉及未來4 

願景、樂觀陳述或誇飾陳述謹即以有，響投資人之判斷決策。 5 

(2) 經查謹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記載僅有「規劃」或「呈早佈局」購買碳抵換專案謹6 

為對未來願景的陳述謹且記載以購買碳抵換專案作為減少碳排謹達成對環境及生態7 

系統之「正面效益」亦屬於一樂觀陳述謹並非具體、特定之陳述謹甚且被因應景氣、8 

政策之多變等各種不特定之因素謹任何人均無法擔保未來之走向，。以以謹理性投資9 

人並不會法賴上開敘述形成投資決策。 10 

2. 退步言謹縱違（假設語）碳抵換額度相關記載並非對前景之描繪而為具體資訊，謹亦11 

不具備重大性： 12 

(1) 經查謹被告購買碳抵換額度以供抵繳碳費之目的在於呈早佈局謹以降低潛在的營運13 

成本謹蓋購買碳抵換額度後並未有期限之情況下謹被告預期將來國內會徵收碳費謹14 

故先行購買無期限之碳抵換額度以因應未來之潛在成本謹顯屬合理。且在碳費制度15 

正式運行之前，謹投資人理應知悉仍無法抵繳碳費謹以以該內容並不致理性投資人之16 

判斷決策。 17 

(2) 次查謹被告仍有購買其他經 Verra 驗證之碳抵換專案謹亦可達到環境及生態之正面18 

效果。且被告於系爭永續報告書「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章節中，（被證 3），謹亦記載許19 

多具體減量方式。以以謹縱使（假設語）購買碳抵換專案並非實質的減碳排手段謹20 

仍無妨被告完成減碳排放的具體目準謹而有合合理性投資人對被告有為「實質具體21 

減碳排放量」之預期。 22 

(七) 被告於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中謹關於職場凌之之記載不具有重大性 23 

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金上訴字第 7號刑事判決之意旨（附件 27）謹空泛陳24 

述並不會，響理性投資人之判斷決策。經查謹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之記載（被證25 

1，、被證 4）僅表達被告將為「公平、妥善、嚴依之調查義務」、「做出公正決議」等謹26 

並未有具體可驗證之內容謹從而不會，響理性投資人之決策。何況謹被告常年致力27 

於擊造優良安全職場環境謹落實多項具體友善員工之政策謹投資人倚重的應以我方28 

 
1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1年度金字第 41號民事判決亦採相同見解（附件 28）。 



12 

具體之政策落實，。故單就邵員一人之面面摘控謹僅係純之之臆測及謠言性質謹邵員1 

未能呈出其他及極事證以資佐證謹以有該內容足以動搖理性投資人之判斷決策。被2 

該內容亦不足以嚴重，響被告營運之狀況謹顯不具有重大性。 3 

四，、退步言謹縱違，（假設語）被告有偽偽或匿或情事謹亦與原告之損害間不具因果關係 4 

(八) 系爭年報與永續報告書之記載與原告之損害間無交易因果關係 5 

1. 原告就被告發布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前所投資之部分謹因具持有人身分而不得推6 

定具交易因果關係： 7 

(1) 按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225號民事判決之揭示（附件 29）：「按不實財報公告8 

前提取得有價證券之持有人，謹就其因而所受之損害……，謹為損害賠償請求者謹須證9 

明其損害及與不實財報間有因果關係，。原審違第二類授權人不能法，『詐欺市場理論』10 

推定其買入股票與財報不實間有交易因果關係謹投保中心復未能舉證證明第二類授11 

權人係誤信系爭財報謹仍持有宏億公司股票致受有跌價損失謹以違其損失與系爭財12 

報不實間有因果關係。爰就第二類授權人部分為投保中心敗訴之判決謹於法並無違13 

誤。」以以謹持有人須證明其係因誤信不實資訊而繼續持有者謹始得請求賠償。 14 

(2) 次按謹學者郭大維以為14：「證交法第 20條之 1固基於保護投資人而賦予持有人損15 

害賠償請求權謹但持有人因其並無實際證券買賣之行為，謹……如此將使得舉證及審16 

判變得相對困以。……從而將持有人排除詐欺市場理論之適用謹實質地限縮本條規17 

定之損害賠償權利主體謹應以較為適當之作法，。」認違若持有人不合「須有買賣證18 

券之行為」之前呈謹則不適用詐欺市場理論謹不得推定具交易因果關係。 19 

(3) 經查謹原告至少無 107年起謹對被告之持股比例即逐年穩定增加謹至系爭年報及永20 

續報告書發布當下謹提持有大量股份。然截至目前為止謹尚未見原告有任何拋棄持21 

股之行動，謹尤其持有股票謹只以消極不為交易的不作為謹從外觀上實以推測原告究22 

竟以因為信賴永續報告書而持續持有謹抑或以因股價不如預期而不願賣出謹以以本23 

件不得逕無推定具有交易因果關係。 24 

2. 原告於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發布後仍繼續增加持股或繼續持股，謹其損害與系爭年25 

報及永續報告書之記載間不具交易因果關係： 26 

(1) 按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 1496號民事判決，（附件 31）15，：「投資人覽日資訊時謹27 

 
14 郭大維謹財報不實交易因果關係之證明──評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1號民事判決謹裁判時

報謹139 期謹113年謹頁 61-62（附件 30）。 
15 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 21號民事判決亦採相同見解（附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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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有他人在場謹且信賴資訊而下投資判斷屬主觀意識謹以以舉證……故有法民事1 

訴訟法第 277條但書規定謹減輕投資人舉證責任必要。」次按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2 

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謹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謹3 

或法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謹不在此限。」 4 

(2) 經查謹原告主張其係因信賴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謹適才增加對被告的持股。次查謹5 

原告身為專業機構投資人謹其投資決策永後係由許多專業經理人參與形成謹並無散6 

戶投資人「覽日資訊時謹未必有他人在場」之舉證困以，。此外謹原告之投資決策根7 

基於專業經理人豐富之金融、財務、法律知識謹以否係因信賴特定資訊而下投資判8 

斷謹應具有一定之客觀性謹尚無散戶投資人純屬主觀意識而以以舉證之困以。以以，謹9 

原告身為專業機構投資人謹於每次盡職調查前皆有進行法律與財務方面的盡職調查謹10 

應會預期國內尚不能抵繳碳費且被告受有系爭處分謹其無始並未以系爭永續報告書11 

之內容作投資判斷，謹而以出於其他考量而持續增加持股，謹且其舉證能力與一般個別12 

投資人不能相呈並論，謹並無舉證顯失公平之情事謹無不應法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但13 

書降低原告之舉證責任。 14 

(九) 退步言謹縱違（假設語）系爭年報或永續報告書與原告之損害間有交易因果關係謹15 

其中仍無損失因果關係 16 

1. 按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 493號民事判決（附件 33）：「惟投資人法證交法第 2017 

條之 1規定……所受損害之範圍及數額計算謹並無明文。投資人就其受有損害及損18 

害之範圍、金額謹仍負舉證之責。」以以謹損失因果關係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19 

2. 次按臺灣高等法院 104年度金上字第 14號民事判決（附件 34）：「所有『損失因果20 

關係』係摘投資人所受股票交易價值之損害係因財報不實所引起的謹……受害人得21 

以舉證證明：『該不實資訊或詐欺行為造成股價灌水。』及『更正不實資訊揭露後謹22 

公司明顯股價下跌。』二要件謹以證明有損失因果關係存在。……倘不實資訊遭拆23 

穿後謹股價未因真實資訊在市場流通而有巨幅變動謹即以推測加害人先前發布之不24 

實資訊對於投資人造成損害。」以以，謹原告僅在能證明不實資訊「造成」損失時始25 

得求償謹且股價下跌程度須在不實資訊揭穿後有巨幅變動謹始得推測原告受有損失，。 26 

3. 復按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1700號民事判決（附件 35）：「似見宏傳公司於……27 

財務危機揭露前謹其股價提開始跌落。倘若非偽謹授權人買入價格與起訴時市價之28 

差價損失謹以否均與財報不實間有，『損失因果關係』，謹而得作為損害賠償之基礎謹即29 

非無疑。」據此謹不實資訊揭露前若提有股價下跌情形謹則不具損失因果關係，謹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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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一旦被告發行之文件有所不實謹則不論該不實資訊以否係造成股價下跌之原因謹1 

投資人均將一切投資損失悉數轉嫁予公司全體股東承受謹此結果絕非證交法之立法2 

本意。 3 

4. 經查謹被告之股價於 113 年 11 月 6 日下跌謹係肇因於為處理偶然發生之冒險家爆4 

炸事故謹稅前淨利調降 3億元之重訊發布謹與系爭年報或永續報告書之記載無涉謹5 

顯見投資人倚重的以財務方面之資訊16。次查謹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之記載不具6 

有重大性，（詳見第 9頁至第 12頁），謹亦不會，響理性投資人對公司非財務狀況之瞭7 

解謹以以股價並未因此而下跌。綜上謹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之記載與被告之損害8 

間謹不具有損失因果關係。 9 

貳，、被告於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中之記載謹不構成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規定之，「違排10 

保護他人之法律」 11 

一、證交法第 20條第 2項、第 20條之 1非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規定之轉介範圍謹系爭12 

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之記載不構成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違排保護他人之法律」 13 

(十) 證交法第 20條第 2項、第 20條之 1為獨立侵權行為謹無再轉介之必要 14 

1. 民法第 184條第 2項為轉介條款： 15 

(1) 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13 年度重上更四字第 1 號民事判決（附件 37）:「民法16 

第 184條第 2項性質上為轉介條款謹旨在轉介立法者未直接規定侵權行為責任之其17 

他法律規範謹……倘其他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特殊侵權行為謹提有獨立之侵權責任18 

損害賠償請求時謹即無再轉介法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處理之必要……，謹以免架空該19 

特殊侵權行為之規範設計謹並使得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之適用過大。」 20 

(2) 以以謹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之功能謹係透過轉介其他未有侵權行為責任之法規範謹21 

俾以完善損害賠償法，。亦即，謹若該行為本有獨立之侵權行為責任相繩，謹即無再經由22 

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規定轉介之必要17。 23 

2. 證交法第 20條、第 20條之 1為獨立侵權行為謹無再轉介之必要： 24 

 
16 玉山證券網站謹https://www.esunsec.com.tw/article/post/47謹最後覽日日：114/10/16（附件 36）。 
17 有學者蘇永欽以為：「在民法以外其他法律規定的特殊侵權行為……只要民事責任提經明定謹再經由

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的違法類型來轉介即無必要。」亦有學者邵慶平以為：「違排證交法第 20條第 1

項之損害賠償責任提明定於第 3項謹因此得否將之違為第 1項之規定係屬「保護他人之法律」謹仍有民

法第 184條第 2項之適用謹顯有疑義。」參照：蘇永欽謹再論一般侵權行為的類型：從體系功能的角度

看修正後的違法侵權規定謹走入新世紀的私法無治謹91年謹頁 347（附件 38）；邵慶平謹證券交易法第

20條第 1項之民事責任主體不及於次要行為人？：以企業財報不實類型案例為中心謹國立臺灣大學法學

論叢謹42卷 1期謹102年謹頁 187-188（附件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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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 21號民事判決（附件 32）：「因財報不實造成前揭有1 

請求權之人損害謹責任主體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性質謹77年修正後之證交法謹屬侵權2 

行為。在侵權行為責任體系謹責任成立要件與民法一般侵權行為責任不同謹應屬特3 

殊侵權行為責任……。」以以謹就財報不實既提有證交法第 20 條規定獨立之侵權4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謹法上揭判決謹即無再轉介法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處理之必要。 5 

(十一) 退步言謹縱違（假設語）證交法第 20條係在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之轉介範圍6 

內謹被告亦不構成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規定之「違排保護他人之法律」 7 

1. 按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2729號民事判決（附件 40）：「所有違排保護他人之法8 

律謹係摘違排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謹無以該法律具個別保護性質謹被害人係該9 

法律所欲保護之人謹且所請求賠償之損害謹其發生亦係該法律所欲防止者始足當之，。」10 

以故謹被害人須係具個別保護性質之法律所欲保護之個人謹且其所受損害係該法律11 

目的所欲避免者謹方為該保護他人法律欲為保護之範圍。 12 

2. 原告所受損害非該法律目的所欲避免者： 13 

(1) 按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 438號民事判決（附件 41）：「修正前證交法第 20條14 

及第 32 條規定謹均係為保護投資人之權益謹避免發生證券詐欺之行為謹使投資人15 

判斷捉險之能力不受干擾……。損害賠償之目的在填補所生之損害謹其應回復者謹16 

並非原來狀態謹而係應有狀態之損害謹無應將非可歸責於不實財報行為人之變動因17 

素（市場因素）予以排除……，。且投資人因證券詐欺所受之，『損害』謹為交易時偽偽18 

股價與該股票如無詐欺行為時真實價值間之差額，。」復按謹亦有學者林國全以為18，：19 

「所有『保護投資』謹並非在保證投資人可經由證券交易獲得一定的利潤謹或保證投20 

資人所購買的證券能保有原來的價值謹不致受到損失。」以以謹證交法第 20 條所21 

欲避免之損害謹係限於投資人基於不實資訊而，響投資決定後謹因該不實資訊造成22 

股價下跌謹進而蒙受的直接財產損失謹而非其他市場因素所導致之價值減損。 23 

(2) 經查謹113年 8月之「冒險家爆炸事故」及後續支付鉅額和解金、下修淨利預估等24 

才以直接導致股價下跌的因素謹與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之記載無關，謹投資人本就25 

應承擔此等股價市場波動的損失謹並非證交法第 20條、第 20條之 1欲避免者。 26 

二、原告所受損害非年報之則第 3條第 1款所欲避免者謹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之記載27 

不構成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規定之「違排保護他人之法律」 28 

 
18 林國全謹證券交易法研究謹元照謹89年謹頁 8（附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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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報之則不具個別保護性質謹非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 1 

1. 按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金上字第 14號民事判決（附件 43）：「證交法第 36條第 12 

項之立法係為落實資訊公開及具時效性謹得作為所有投資大眾投資有價證券之參考3 

法據謹非為保護特定之個人或特定範圍之人謹亦非為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4 

他人權益之法律。揆諸首開說明謹證交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1、2 款無非屬民法第5 

184條第 2項所稱之保護他人法律。」 6 

2. 年報之則第 3條第 1款如同證交法第 36條第 1項均係為確保資訊公開以維護市場7 

秩序謹將年報應記載資訊置於大眾均得查覽之狀態以供參考謹並不具個別保護性質8 

而非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 9 

(二) 原告所受損害非年報之則第 3條第 1款所欲避免者 10 

經查謹原告所受股價下跌之損害係因個案偶發「冒險家爆炸事故」所致謹與系爭年11 

報及永續報告書記載無關謹該損害非年報之則所欲避免者。 12 

三、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非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謹系爭年報13 

及永續報告書之記載不構成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規定之「違排保護他人之法律」 14 

(十二) 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非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 15 

1. 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係專以保護公益之法律謹非旨在保障個人： 16 

(1) 按最高法院 84年度台上字第 1142號民事判決（附件 44）：「民法第一十八十四條第17 

二項所有保護他人之法律謹係摘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如專以保護國家公益18 

或社會秩序為目的之法律則不包括在內。」 19 

(2) 次按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第 2 條立法理由：「配合『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20 

（2023年）』之推動措施……謹爰修正第 1項規定並刪除第 2項規定謹明定全體上21 

市公司均應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被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2023年）22 

（附件 9）係為及極回應全球永續發展行動與國家淨零排放目準而推動謹就本法之23 

立法目的、體系價值等因素綜合研判，謹並非旨在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謹足見永續24 

報告書作業辦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回應永續發展趨勢與需求謹增加永續發展之公共利25 

益謹以違係以保障個人為目的。 26 

2. 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之法位階並非「法律」： 27 

(1) 按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1530號民事裁定，（附件 45）：「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28 

辦法係行政院衛生署所訂定謹並非法律謹亦非法律授權制定之行政命令，謹尚不屬民29 

法第 184條第 2項所有之法律。」 30 



17 

(2) 經查謹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之法位階並非「法律」謹故不構成「保護他人之法律」。1 

縱採廣義解釋謹違民法第 184條第 2項所有「法律」應擴張至法規命令謹制定作業2 

辦法之證交所亦非行政主管機關謹且證交法第 138條僅授權證交所就證券買賣事項3 

訂定營業細則謹作業辦法亦無證交法授權訂定。 4 

(二) 原告所受損害非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所欲避免之損害 5 

如前所述謹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係為追求全國永續發展及國家淨零目準，謹所欲避免6 

之損害應有關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惟查原告主張其所受損害為投資失利及遭7 

降低授信額度謹顯非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欲避免之損害。 8 

參，、原告不得按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第 195條第 1項後段請求 鈞院命被告將原9 

告擬定應示之內容在 A、B、C三報刊登謹或更正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之記載 10 

一、原告不得法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向被告行使權利 11 

(十三) 被告編製並申報系爭永續報告書、年報章節段落之行為未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12 

按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謹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謹負損13 

害賠償責任。」經查謹第三方銀行調降原告之授信額度謹係基於無身永續金融承諾14 

捉險評估後所為之預防性措施謹無證據顯示該銀行主觀上或其他社會大眾對於被告15 

之評價有所減損。且對於一專業機構投資人而言謹其投資對象除被告外尚有多家其16 

他公司謹以違單一投資準的有漂綠的疑慮即足以改變對原告之評價，。次查謹系爭年17 

報及永續報告書之章節段落內容謹均係被告對於永續治理之願景與計畫謹並未以不18 

實內容摘被或，射原告。綜上所述謹原告之名譽權未受侵害。 19 

(二) 被告編製並申報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章節段落之行為謹與原告之名譽權受損害間20 

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21 

1. 按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 1911號民事判決之揭示（附件 46）：「所有相當因果22 

關係謹……必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謹法吾人智識經驗判斷謹通常23 

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謹始足當之。」 24 

2. 經查謹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並無偽偽不實（詳見第 6 頁至第 9 頁）謹縱違（假設25 

語）原告之評價受到減損謹亦係因相關媒體在個案性冒險家爆炸事件謹以及邵員報26 

復性投書後謹不斷渲染被告之負面形象謹方使原告之名譽受損，。法吾人智識經驗判27 

斷謹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之記載謹並不通常使原告名譽權受損而毫無因果關係。 28 

二、原告請求 鈞院命被告將原告擬定應示之內容在 A、B、C 三報刊登非回復名譽之29 

適當處分謹原告不得按民法第 195條第 1項後段請求被告更正登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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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原告請求 鈞院命被告將原告擬定之內容在 A、B、C 三報刊登謹構成對被告1 

消極不表意言論無由之限制謹並嚴重侵害被告之消極不表意言論無由 2 

1. 按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其名譽被侵害者謹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3 

分。」次按 111年憲判字第 2號判決（附件 47）：「憲法第 11條保障人民有及極表4 

意之無由謹及消極不表意之言論無由……。國家法律如強制人民表達主觀意見或陳5 

述客觀事實謹係干預人民之以否表意及如何表意謹而屬對於人民言論無由之限制。6 

國家對不表意無由謹雖非不得法法限制之謹惟因不表意之理由多端……謹攸關人民7 

內在精神活動及無主決定權謹乃個人主體性維護及人格無由完整發展所不可或乏謹8 

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被除無然人外謹法人亦得為憲法言論無由之權利主9 

體，（司法院釋字第 577號及第 794號解釋參照）。」據此謹法人享有憲法第 11條之10 

言論無由謹原告請求 鈞院命被告將原告擬定應示之內容在 A、B、C 三報刊登謹11 

係干預被告無主決定以否表意及如何表意謹構成對被告消極不表意言論無由之限制。 12 

2. 再按上開 111年憲判字第 2號判決（附件 47）：「國家禁止人民及極表意謹人民尚得13 

保持沉默。強制公開道歉之手段係更進一步禁止沉默、強制表態……謹其對言論無14 

由之干預強度顯然更高。被容許國家得強制人民為特定內容之表意謹甚至同時摘定15 

表意時間、地點及方式等謹必然涉及言論內容之管制。」以以謹不表意無由之侵害16 

相比於禁止人民為及極陳述謹對言論無由之干涉程度更高謹因此原告請求 鈞院命17 

被告將原告擬定應示之內容登報謹係侵害被告之不表意無由謹對被告造成嚴重侵害。 18 

(二) 原告請求 鈞院命被告將其擬定內容在 A、B、C三報刊登非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19 

1. 按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2434號民事判決之揭示，（附件 48）：「名譽被侵害者謹20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所有適當處分謹應以處分行為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21 

人之名譽且屬必要者為限。」經查謹原告請求 鈞院命被告將原告擬定應示之內容22 

在 A、B、C 三報刊登謹該限制亦不得侵入被告消極不表意無由之核心。亦即謹該23 

手段須為客觀上足以回復原告之名譽且屬必要者謹始不構成對被告不表意言論無由24 

之侵害。倘不合前述要件謹則非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25 

2. 原告之上開請求無法有效填補損害謹不具有適當性謹並非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26 

授信銀行調降原告授信額度謹係其捉險評估後所為之預防措施謹被告無從置喙謹因27 

此被告更正登報與否以違能有效翻轉該授信銀行對原告之評價，謹故原告之上開請求28 

非有效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29 

3. 原告之上開請求並非侵害最小之手段謹不具有必要性謹並非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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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0年度民商訴字第 51號民事判決（附件 49）：「本院審酌1 

本案判決書全文公告於司法院網站謹任何人均得上網查詢謹社會大眾提足以了解判2 

決之內容謹並回復原告之信譽，謹……並無再命被告……將本判決……刊載於常春月3 

刊之必要。」據此謹被告法法應將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全文公告於網路上19謹任4 

何人均得上網查詢謹與判決書之情形相同。社會大眾足以藉此了解被告更正後之永5 

續資訊謹提足以回復原告之名譽謹故原告之請求不具必要性。 6 

(2) 復按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 1344號民事判決（附件 50）：「以強制方式命加害7 

人以無己名義對外為一定內容之意思表示謹提涉及不表意無由……，。苟該表意內容8 

係由法院代為擬定謹提涉及對外表示之具體內容謹非由表意人主觀意思無我形9 

成，謹……係屬客觀事實答已於社會大眾者謹無有不同。」按此意旨，謹強制被告以無10 

己名義刊登他人代擬之內容謹將嚴重侵害其表意無由謹應有其他如更新系爭年報及11 

永續報告書於公開網站、刊載判決謹或由被告刊登法判決結果無行擬定之內容等謹12 

足以回復原告名譽且侵害更小之手段，。惟原告卻請求 鈞院命被告將原告擬定應示13 

之內容在 A、B、C 三報刊登謹顯然係上述嚴重侵害被告之方法謹毫無必要性謹並14 

非客觀上足以回復名譽且具必要性之適當處分謹該請求實無理由。 15 

肆、原告不得按公司法第 194 條請求 鈞院命被告將原告擬定應示之內容在 A、B、C16 

三報刊登謹或更正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之記載 17 

一、按公司法第 194 條規定：「事事會決議謹為違排法令或章程之行為時謹繼續一年以18 

上持有股份之股東謹得請求事事會停止其行為。」可知本條請求對象為事事會、事19 

事。惟被告為法人謹非本條請求對象謹當事人不適格。 20 

二、次按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1 年度商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附件 51）：「公司法第21 

194條所定股東制止請求權……謹其目的在預防事事會執行不法之決議謹……倘事22 

事會於股東行使制止請求權時謹其所為決議提執行完畢謹或停止其行為謹即無預防23 

事事會執行不法決議可言謹應無行使制止請求權之必要。」經查，謹系爭年報及永續24 

報告書無偽偽匿或之情事（詳見第 6頁至第 9頁）謹無任何違排法令或章程之行為。25 

再查謹系爭年報及永續報告書提發布謹該決議提執行完畢謹原告無不得按公司法第26 

194條向被告為更正登報之請求。 27 

 
19 按前揭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第 5條第 2項規定：「上市公司應將永續報告書申報至證交所摘定之申報

系統。次按證交法第 36條第 5項規定：「……年報……應以抄本送主管機關摘定之機構供公眾覽日。」

末按資訊申報辦法第 6條第 6項：「上市公司及第二上市公司違排本資訊申報作業辦法謹被處以違約金

之情形謹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示。」 



20 

伍，、綜上所述，謹系爭年報呈及系爭永續報告書之部分謹及系爭永續報告書本身謹皆非證1 

交法第 20 條第 2 項之規範客體謹且其中記載毫無偽偽或匿或之情事謹更與原告所2 

受損害無因果關係。被財務不實相關規定並非「保護他人之法律」謹被告毋庸法證3 

交法第 20條第 2項、第 20條之 1、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負損害賠償責任。復被謹4 

被告無侵權行為謹不構成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第 195條第 1項後段規定謹原5 

告請求 鈞院命被告刊登原告擬定應示之內容謹將嚴重侵害被告之消極不表意無由。6 

故原告主張均無理由謹懇請 鈞院法法判決如辯辯聲明。 7 

【被證及附件】詳如附件清單 8 

 9 

此  致 1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公鑒 11 

中民民國 114年 OO月 OO日 12 

 13 

具狀人   蒸汽龐克臺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14 

法定代理人 John Smith          （蓋章） 15 

訴訟代理人 ｏｏｏ律師         （蓋章）16 



 

【證據及附件清單】 

【證據】 

被證 1 ：蒸汽龐克臺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年報（節錄）。 

被證 2 ：蒸汽龐克臺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永續報告書「環境友善」章節。 

被證 3 ：蒸汽龐克臺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永續報告書「氣候永續」章節。 

被證 4 ：蒸汽龐克臺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永續報告書「多元共榮」章節。 

被證 5 ：蒸汽龐克臺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永續報告書之確信報告。 

 

【附件】 

附件1 ：本件訴訟爭議時序表。 

附件2 ：王毓瑞謹導師制度之運用與企業人才之培訓 —以台電公司新進人員培訓實務

為例謹台灣教育雜誌謹622期謹99年謹頁 50。 

附件3 ：Verra謹https://verra.org/about/overview/謹最後覽日日：2025/9/8。 

附件4 ：臺灣碳權交易所「非屬氣候變遷因應法所定國外減量額度上架作業程序」附表

一。 

附件5 ：Carbon Green Africa，謹https://carbongreenafrica.net/about/，謹最後覽日日：2025/9/9，。 

附件6 ：Gucci Equilibrium謹https://equilibrium.gucci.com/wp-content/uploads/2021/01/Gu 

cci_Natural-Climate-Solutions-Portfolio_ProjectsOnepagers_FINALembargoed-

2.pdf謹2021/1謹最後覽日日：2025/9/12。 

附件7：Verra，謹https://verra.org/statement-by-verra-on-todays-south-pole-kariba-announceme 

nt-and-reporting-on-the-buffer-pool/謹最後覽日日：2025/9/9。 

附件8：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1年度訴字第 74號判決。 

附件9：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謹金管會發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2023年）」謹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 

ws_view.jsp&dataserno=202303280001&dtable=News謹最後覽日日：114/7/22。 

附件10：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金上字第 23號民事判決。 

附件11：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753號判決。 

附件1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17529號函」。 

附件13：環境部國家環境研究局謹所有方法清單謹https://www.nera.gov.tw/zh-tw/Me 

thodList.html謹最後覽日日：114/8/3。 



 

附件14：臺灣高等法院 96年度金上字第 5號民事判決。 

附件15：GRI 305：排放 2016謹頁 7。 

附件16：中央社CNA，謹碳有價時代來臨企業為何爭搶碳權？關鍵問辯一次看謹112/12/12，謹

https://netzero.cna.com.tw/news/202312220148/謹最後覽日日：114/8/4。 

附件17：Yahoo!新聞謹碳權交易 12月 22日上路 無使用年限謹112/12/12，謹https://tw.new 

s.yahoo.com/%E7%A2%B3%E6%AC%8A%E4%BA%A4%E6%98%9312%E6%9

C%8822%E6%97%A5%E4%B8%8A%E8%B7%AF-%E7%84%A1%E4%BD%BF 

%E7%94%A8%E5%B9%B4%E9%99%90-201000552.html，謹最後覽日日：114/8/4，。 

附件18：環境部「環部氣字第 1139111514號公告」。 

附件19：環境部氣候變遷署謹臺灣碳權交易所辦理非屬氣候變遷因應法所定之國外減量

額度上架參考摘引謹https://www.cca.gov.tw/news-and-releases/faq/5263.html，謹最

後覽日日：114/9/12。 

附件20：碳交所謹國內減量額度交易平台正式啟動謹加速臺灣淨零轉型進程，謹113/10/21，謹

https://www.tcx.com.tw/zh/news.html?40289084921d61230192ae4dce7506d2謹最

後覽日日：114/9/9。 

附件21：環境部氣候變遷署謹113年第5次碳費費率審議會會議紀錄謹https://www.cca.gov.t 

w/affairs/carbon-fee-fund/carbon-fee-rate-committee/review-status/12299.html謹最

後覽日日：114/9/13。 

附件22：World Bank Group,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5, 17, 64(2025). 

附件2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12年度勞訴字第 117號民事判決。 

附件24：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 1604號民事判決。 

附件25：最高法院 113年台上字第 1237號民事判決。 

附件26：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 346號民事判決。 

附件27：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金上訴字第 7號刑事判決。 

附件28：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1年度金字第 41號民事判決。 

附件29：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225號民事判決。 

附件30：郭大維謹財報不實交易因果關係之證明──評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1

號民事判決謹裁判時報謹139 期謹113年謹頁 61-62。 

附件31：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 1496號民事判決。 

附件32：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 21號民事判決。 



 

附件33：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 493號民事判決。 

附件34：臺灣高等法院 104年度金上字第 14號民事判決。 

附件35：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1700號民事判決。 

附件36：玉山證券網站謹https://www.esunsec.com.tw/article/post/47，謹最後覽日日：114/10/16，。 

附件37：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13年度重上更四字第 1號民事判決。 

附件38：蘇永欽謹再論一般侵權行為的類型：從體系功能的角度看修正後的違法侵權規

定謹走入新世紀的私法無治謹91年謹頁 347。 

附件39：邵慶平謹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之民事責任主體不及於次要行為人？：以

企業財報不實類型案例為中心謹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謹42卷 1期謹102年謹

頁 187-188。 

附件40：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2729號民事判決。  

附件41：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 438號民事判決。 

附件42：林國全謹證券交易法研究謹元照謹89年謹頁 8。 

附件43：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金上字第 14號民事判決。 

附件44：最高法院 84年台上字第 1142號民事判決。 

附件45：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1530號民事裁定。 

附件46：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 1911號民事判決。 

附件47：111年憲判字第 2號判決。 

附件48：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2434號民事判決。 

附件49：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0年度民商訴字第 51號民事判決。 

附件50：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 1344號民事判決。 

附件51：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1年度商訴字第 3號民事判決。 



 

  



 

  



 

  



 

  



 

  



 

  



 

  



 

 



 

  



 

 



 

 



 

 



 

 



 

 



 

 



 

 



 

 



 

 



 

 



 

 



 

 



 

 



 

 



 

 



 

 



 

 



 

 



 

 



 

 



 

 



 

 



 

 



 

 



 

 



 

 



 

 



 

 



 

 



 

 



 

 



 

 



 

 



 

 



 

 



 

 



 

 



 

 



 

 



 

 



 

 



 

 



 



 



 

 



 

 



 



 

 



 

 



 

 



 

 



 

 



 

 



 

 



 

 



 

 



 

 



 

 



 

 



 

 



 

 



 



 

 



 



 

 



 

 



 



 

 



 

 



 

 



 

 



 

 



 

 



 

 



 

 



 

 



 

 



 

 



 

 



 

 



 

 



 

 



 

 



 

  



 

 



 

 



 

 



 

 



 

  



 

 



 

 



 

 



 

 



 

 



 

 



 

 



 

 



 

 



 

 



 

 



 

 



 

 



 

 



 

 



 

 



 

 



 

 



 

 



 

 



 

 



 

 



 

 



 



 

 



 

 



 

 



 

 



 

 



 

 



 

 



 

 



 

 



 

 



 



 



 

 



 

 



 

 



 

 



 

 



 

 



 

 



 

 



 

 



 

 



 

 



 

 



 

 



 

 



 

 



 

 



 

 



 

 



 

 



 

 



 

 



 

 



 

 



 

 



 

 



 

 



 

 



 

 



 

 



 

 



 

 



 

 



 

 



 

 



 

 



 

 



 

 



 

 



 

 



 

 



 

 



 

 



 

 



 

 



 

 



 



 



 

 



 

 



 

 



 

 



 

 



 

 



 

 



 

 



 

 



 

 



 

 



 

 



 

 



 

 



 

 



 

 



 

 



 

 



 

 



 

 



 

 



 

 



 

 



 

 



 

 



 

 



 



 



 

 



 



 



 



 



 

 



 

 



 

 



 

 



 

 



 

 



 

 



 

 



 

 



 



 



 



 



 



 



 



 



 



 



 



 



 



 



 



 



 

 


